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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5年憲裁字第 4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

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

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

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

本件聲請案，涉及刑法第 280條有關傷害直系血親尊親

屬罪的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問題。多數意見認定本件不合

聲請要件，議決本件應不受理。本席難以贊同，認為本件符

合受理要件，亦具有受理價值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。 

本件原因案件事實背景，略以：聲請人的父親於中華民

國 111年 10月 19日，處理聲請人祖父死亡後喪葬事宜時，

與聲請人發生爭執，聲請人見其父親向其接近，並以雙手抓

住聲請人雙手，聲請人用力掙脫其父親的抓握後，以右手揮

打其父親左臉，致其父親因而受有左臉部挫傷、頸部挫傷等

傷害。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法院判決以聲請人所為係犯傷

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，依刑法第 280條（下稱系爭規定）、第

277條第 1項規定，科處拘役 50日確定。 

本件所涉憲法審查問題，主要為系爭規定的法規範憲法

審查問題。亦即，刑法第 280 條規定：「對於直系血親尊親

屬，犯第 277條或第 278條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」，

是否與憲法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有違？ 

系爭規定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」的加重處罰規定，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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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人民的人身自由保障。人身自由此一基本權，係個人人格

自由發展的基礎，亦是人民享有或實現其他各種基本權的前

提，法益價值位階高度重要，對之加以限制，應以嚴格審查

標準，審認其違憲與否。 

關於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之處，本席於另件聲請案不受

理裁定的不同意見書中，已多有說明。茲不再贅述，簡要摘

錄重點如下： 

1、系爭規定針對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行為，於刑法第

277條第 1項普通傷害罪或第 278條第 1項使人受重傷罪的

法定刑度外，特別加重其刑，其目的係在「維護倫常孝道」。 

倫常孝道係一種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其尊親屬應有的尊

重與愛護，植基於直系血親親屬間因生育照護、支持關懷或

共同生活事實而建立的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。基於此種特殊

感情或親密關係應有的尊重與愛護，屬刑法應保護的法益。

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者，嚴重破壞此種特殊關係，確有依其

情節從重量刑的必要。 

然而，直系血親親屬間，彼此長期疏離、不睦、形同路

人，已無感情或親密關係，難以期待尊重與愛護的情形，時

有所聞。類此情形下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一旦符合系爭

規定所定的身分關係要件，即一概加重處罰，則系爭規定所

欲維護的價值，與其說是倫常孝道，不如說是「直系血親尊

親屬」此一身分、地位或輩分。此一身分、地位或輩分，源

自人與人間因出生或收養而形成的血統或法定關係，其所凸

顯的尊親優位、血脈相連思想，是否仍屬刑法應保護的法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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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有疑問。 

2、即使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其尊親屬應有的尊重與愛護，

是刑法應保護的法益，惟其價值位階，是否高度重要到屬「特

別重要的公共利益」，有必要在刑法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或

第 278條使人受重傷罪的法定刑度外，特別加重其刑作為刑

罰手段？亦不無疑義。 

通常情形下，傷害與自己有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的直系

血親尊親屬，即使應從重量刑，刑法第 277條或第 278條的

法定刑度，以及刑法第 57條量刑輕重審酌因素的一般規定，

尤其是其中第 7款「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」，已足以因

應此一需求，有無必要另設系爭規定，特別加重其刑至二分

之一？已非無疑。 

更何況，在直系血親親屬間已無感情或親密關係可言的

情形，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有時不但不應加重其刑，反而

應減輕其刑。系爭規定只問有無特定身分關係，不問行為人

與被害人間感情或親密關係如何，即一概加重處罰，將可能

使行為人所承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的罪責，而生罪刑不

相當、刑責過苛、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疑慮。 

尤其是，刑法第 277條第 1項普通傷害罪的法定刑為「5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萬元以下罰金」，其刑度已屬不

輕，如再依系爭規定一概先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」後，再

依個案特殊情形或犯罪情節輕重具體量刑，其法定刑度是否

因此不至過於嚴苛，是否足以有效提供法官個案妥適量刑的

裁量空間，而當然可以通過罪刑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的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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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？亦有討論價值。 

以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刑法第 277條第 1項的普通傷

害罪為例，依系爭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，其法定刑有期

徒刑部分為 7 年 6 月以下，參照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本文規

定：「犯最重本刑為 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而受 6

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，得以新臺幣 1000元、2000

元或 3000元折算一日，易科罰金」，則無論行為人所受宣告

刑如何輕微，將不得易科罰金，嚴重影響行為人人身自由的

保障。 

3、系爭規定就同一身體、健康法益的侵害，將行為人傷

害的對象，區分為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與「非直系血親尊親

屬」，凸顯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此一特定身分關係的優越地位，

而異其法定刑度，其所為差別待遇，與倫常孝道的維護間，

是否具有必要的關聯性？亦有疑問。 

人與人間是否值得尊重與愛護，與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

此一特定身分，並無必然關係。系爭規定的解釋適用，將可

能導致傷害與自己並無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的直系血親尊

親屬，一概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，

而傷害與自己有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的其他親人，如配偶、

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直系姻親尊親屬等，卻不必一概加重其刑

至二分之一。 

因此，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與「非直系血親尊親屬」的區

分，是相當可疑的分類。其分類方式，完全以出生或收養所

形成的血統或法定關係為基準。此種關係，是行為人與生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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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的、命定的、難以改變的、非自己所能自由選擇的關係。 

同樣是傷害行為，系爭規定以此為基準，不問個案中行

為人與被害人間有無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，亦不問傷害動

機、手段或情節輕重，只問被害人有無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

此一身分、地位或輩分，即「一概加重刑度」，而不是「得加

重刑度」。其差別待遇所欲維護者，與其說是「倫常孝道」，

不如說是「尊親優位」。如此差別待遇是否合理？實有從憲法

角度予以重新檢視的必要。 

綜上，系爭規定的違憲疑義，具有憲法上重要性。本件

實有從憲法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予以審查的必要，應予受

理。 

 


